Free - Will Offering 甘心祭 希伯來宗教有三種祭屬於平安祭類，即甘心祭、舉祭，和感謝祭（出三十五27～29，三十六3；利七16；民十五3；申十二17，十六10，二十三23；代下三十一14，三十五8；結四十六12）。甘心祭表明全是獻者自願的（故亦稱自願祭，voluntary offering），非出於條例規定（如贖罪祭或什一奉獻），獻祭者既非為還願，亦非為祈福，只為感恩而獻上。
一般來說，甘心祭的條例更寬鬆，如為甘心祭獻的祭牲不一定是全無瑕疵的（利二十二23）。希伯來人通常是在收割節時獻上甘心祭，故是屬於感恩而非祈福的祭（申十六10）。
現代教會中亦有甘心祭的設立，主要是為解決教會某些經濟上的需要，如「甘心祭基金」（free - will fund），可以是為賙濟窮人，或建禮拜堂。通常甘心祭的獻款不算在崇拜時收的捐獻內，表明前者是甘願的，後者是責任。
亦有人以甘心祭當作信徒的自獻，或為某事工而獻上時間、金錢，甚至是奉獻作傳道。
另參︰獻祭(Sacrifice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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